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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怎麼說…

　阿惠在 2017 年間經朋友介紹認識了 A 保險公司業務

員小陳跟小婷，出於信任跟協助，阿惠陸續向小陳跟小

婷購買 A 保險公司的保單。而小陳跟小婷二人竟然用設

計、勸誘、放佣、補貼、詐騙等手法誘使阿惠幫忙做業

績投保，也以放佣誘騙阿惠解約其他保單跟銀行定存，

表示會補償阿惠的損失跟差額。另外阿惠以往投保的習

慣是買幾年就繳幾年，但是 A 保險公司的保單卻辦理減

額繳清，這跟過往的習慣都不一樣。2024 年雙方協商

時，小陳也承認阿惠核算的資料，並且承諾補償阿惠銀

行 2% 的利息，但是之後卻又全盤否認，因此請求 A 保

險公司賠償損害共 80 萬元。

保險公司怎麼說…

　阿惠投保的這些保單是在 2017 年間親自簽署相關要

保文件，並繳付保險費完成投保程序。在保單成立後，

阿惠陸續提出申請把這些保單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，另

外也有領取生存還本保險金、把其中一張保單辦理終止

並領取解約金等，可知阿惠對於這些保單的內容都有明

確的認知，並且依照需求自行決定行使契約權利，因此

很難認為阿惠有什麼權利受到侵害或是因為不清楚保險

內容而受有損害。日

保險招攬爭議

退佣及補貼利息損失
整理／公關部  資料來源／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



財富學苑
RICH Wealth

生活學苑
RICH Life

權益學苑 
RICH Rights

健康學苑
RICH Health

7
RICH 達人  
2025  OCT

評議委員會怎麼說…

一、要保書中招攬的業務員雖然記載的是小婷，但是小

陳也是共同招攬這些保單的業務員，而且他確實有

用獎金、退佣及補償阿惠解約定存的利息損失等作

為誘因，不當地招攬阿惠投保這些保單，已經違反

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的規定。

二、阿惠知道小陳用獎金、補貼等不當的方式進行招

攬，卻仍然本於自主的決定投保這些保單，並配合

小陳辦理減額繳清及定期結算補貼金額，也是有值

得商榷的地方。

判斷理由說給您聽…

一、依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的

規定，如果業務員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價、

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的方法來進行招攬的

話，除了有犯罪嫌疑，其所屬公司應該依法移送偵

辦外，並應按照情節輕重給予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

為的處分。

二、阿惠主張小陳跟小婷二人以放佣、補貼等方式，誘

使阿惠解約其他保單跟銀行定存來投保這些保單，

而根據雙方的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內容：

	 　另外，從雙方協商過程的錄音內容來看，小陳在

對話內容中並沒有爭執阿惠計算的金額，而且多次

表示將盡力補償阿惠。所以從前述的對話紀錄及錄

音內容可知，這些保單要保書中招攬的業務員雖然

記載的是小婷，但是小陳也是共同招攬這些保單的

業務員，而且他確實有用獎金、退佣及補償阿惠解

約定存的利息損失等作為誘因，不當地招攬阿惠投

保這些保單，已經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

條第 1 項第 4 款的規定。

三、阿惠另外也主張小陳沒有按照承諾補回年利率 2%

的利息，要求 A 保險公司賠償損害。然而，阿惠知

道小陳用獎金、補貼等不當的方式進行招攬，卻仍

然本於自主的決定投保這些保單，並配合小陳辦理

減額繳清及定期結算補貼金額，也是有值得商榷的

地方。而且阿惠所說的損害是她和小陳私下約定的

獎金跟補貼，無法從這一點就認定 A 保險公司有侵

害行為，也沒有辦法認定阿惠的損害跟 A 保險公司

的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係，阿惠的請求並不符合損

害賠償的要件。但是，如同前面所說的，小陳的確

有不當招攬的情形，因此評議中心衡酌本案事實情

狀及證據取捨，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

1 項揭示的公平合理原則，認定 A 保險公司應該適

當補償阿惠○○○元。

參考法令：

●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：「爭議處理機構

受理申請評議後，應斟酌事件之事實證據，依公平

合理原則，超然獨立進行評議。」

※ 本文改寫自評議案例，完整內容以評議決定為準。內

容僅供參考，不作為其他個案援引之依據或證明。

小陳：每每您加保後，我們就會開始旺不

停！為了感謝大貴人相挺，獎金再各

加 1 萬，合計 3 萬元，萬事拜託了。

阿惠：4% 解掉折損利息，換單是要有勇氣。

小陳：沒關係啦，您算算看我一定盡力再補

給您的損失。…再麻煩您計算美元定

存解約損失的一年利息給我。


